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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防控垃圾焚烧等重点领域的生态环境风险，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监督检查工

作，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监督检查和帮扶的对象、要素和任务，检查前的准备，检查

的方法措施，检查结果报告与分类处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

心、同济大学。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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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监督检查技术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检查的对象、要素和任务，检查前的准备，检查的方法措施，

检查结果报告与分类处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对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染防治、污染物排放以及

相关环节开展的现场监督、检查、核查、帮扶等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03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

HJ 120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固体废物焚烧

《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环办〔2011〕66 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技术指南》（环办〔2012〕57 号）

《环境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指南》（环办环监〔2016〕55 号）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 第 50 号）

《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19〕64 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1848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现场监督检查 field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性文件现场对检查对象和检查要素所实施的具体行政

监督行为。简称“检查”。

3.2 检查要素 inspection element

实施现场监督检查时具有共同特性和关系的一组对象或一个特定的实体或目标。

3.3 自行监测方案 self-monitoring scheme

排污单位为掌握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规范，结合本单位基本情况所制定的包含监测点位、监测指标、执行标准及其限值、监测频次、采

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内容的工作计划和安排。

3.4 集中控制室 centralized control room

将在生产上有紧密联系的设备和相关系统的控制盘(台)集中布置起来，用于工作人员对配套运行的

设施设备和相关系统进行整体监视和控制的室内场所。简称“中控室”。

3.5 分散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DCS）



HJ □□□□—20□□

2

采用计算机、通信和屏幕显示技术，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数据采集、控制和保护等功能，利用通信技

术实现数据共享的多计算机监控系统。

3.6 自动监测设备 automatic monitoring device

安装在排污单位污染源现场用于直接或间接监控监测污染物排放的仪器设备。包括用于连续监控监

测污染物排放的仪器、流量（速）计、采样装置、数据采集传输仪、水质参数、烟气参数的监测设备，

以及在主要生产工序、治理工艺或排放口等关键位置安装的工况参数、用水用电用能、视频探头监控等

间接反映水或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仪表和传感器设备。

3.7 自动监控系统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supervisory system

由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组成，用于监控、监测污染

源排放状况的信息系统。

3.8 标记规则 labeling rule

指导排污单位根据生产及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监测设备等的运行情况，如实标记自动监测数据并对

异常情况进行记录和报告的制度要求。

4 检查的对象、要素、流程和任务

4.1 检查的对象

检查的对象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及其运营单位。

4.2 检查流程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监督检查流程技术路线见图1。

图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监督检查流程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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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检查要素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检查要素和检查项目见表1。

表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检查要素和检查项目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1-制度建设和责任履行情况

1-1-环境影响评价责任

1-2-“三同时”责任

1-3-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1-4-排污许可证及排污管理

2-垃圾焚烧炉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和负荷

2-2-炉膛内焚烧温度和烟气停留时间

2-3-焚烧炉渣热灼减率

2-4-工况标记和运行时长

2-5-设施运行参数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3-2-恶臭污染物治理

3-3-废水收集和处理

3-4-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和厂内处理

4-污染物排放情况

4-1-烟气污染物排放

4-2-恶臭污染物排放

4-3-废水排放

4-4-固体废物转移

5-自行监测情况
5-1-自行监测方案制定和执行

5-2-自行监测数据质量与保证措施

4.4 检查任务

4.4.1 检查任务包括排查是否存在环境违法情形（参见附录 A 中表 A.1）、是否存在不符合标准和规

范性文件的情形（参见附录 A 中表 A.2）、是否存在风险隐患的情形（参见附录 A 中表 A.3）。

4.4.2 检查任务应结合检查目的、检查线索、检查人员、检查时间等因素合理安排，促进监管、执法

与帮扶无缝衔接，切实发挥查实环境违法行为、督促和帮扶检查对象提升运营水平、防范化解生态环境

风险等作用。

4.4.3 开展检查时，宜注意提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自行监测数据等客观性证据，保证取证主体

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以及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以形成全面客观、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避免出现只提取主观性证据、客观性证据为孤证、取证程序不合法等情况。

5 检查前的准备

5.1 一般要求

5.1.1 为保障现场监督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检查前需做好以下准备：

a) 人员：成立检查组，做好分组安排，根据检查任务合理配备行政执法人员和生产工艺、污染

防治、环境监测等领域的专家；

b) 文件：熟悉检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整理检查线索，准备行政执法证件和文书；

c) 装备：准备视听资料取证器材、移动执法装备、对讲机、相关的仪器仪表。

5.1.2 检查前，检查组可要求检查对象提供以下资料，以了解检查对象和检查要素的基本情况：

a) 经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竣工环保验收文件；

b) 排污许可证以及相关的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检查对象提供的排污单位

基本情况、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防治设施信息应按 HJ 1039 的要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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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数据、自行监测信息记录和报告。

5.2 检查线索

5.2.1 检查前，检查组可对照附录 A 中表 A.1～表 A.3 整理检查线索：

a) 制度建设和责任履行情况。

 分析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

 分析排污许可制度等环境管理制度的完备性；

 分析检查对象能否有序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b) 垃圾焚烧炉运行情况。

 核算垃圾焚烧炉的实际焚烧处理负荷；

 核算垃圾焚烧炉的正常工况时长、工况标记次数和时长。

c)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核算各类环保耗材的实际用量；

 核算渗滤液、焚烧飞灰、焚烧炉渣的产率。

d) 污染物排放情况。

 分析污染物排放是否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

 分析污染物排放与行业经验值（参见附录B.1）的相符性。

e) 自行监测情况。

 分析自行监测是否按照GB 18485、HJ 819、HJ 1205的要求开展；

 分析自行监测数据质量是否可靠。

5.2.2 检查前，检查组可要求检查对象对照附录 A 开展自评，再结合自评结果整理检查线索。

6 检查的方法措施

6.1 听取陈述

6.1.1 检查组可通过听取检查对象陈述项目概况、检查要素概况的方式来获取检查信息。检查对象提

交的各类文件和数据属于自主陈述的一部分。

6.1.2 检查组可通过询问检查对象的方式来补充获取检查信息，以增强对检查对象及检查要素的了解；

检查对象可在询问过程中列举事实、理由和证据，对有关情况进一步陈述、说明、解释和申辩。对于检

查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检查组应予以核查。

6.2 现场察看

6.2.1 检查组可通过现场察看的方式来获取以下检查信息：

a) 现场察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设施布局、厂容厂貌，以增强对检查对象的了解；

b) 现场察看制度建设与责任履行有关的公示牌、标志牌、防护措施等，检查责任履行是否到位；

c) 现场察看垃圾焚烧炉运行情况，包括垃圾池的有效容积、垃圾预处理措施和入炉垃圾物理尺

寸、垃圾焚烧炉的外观、以及炉内燃烧情况等，检查垃圾焚烧炉的运行稳定性；

d) 现场察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包括烟气净化系统的组成与布局、环保耗材计量与输送、

卸料大厅和垃圾池的密闭性、焚烧炉停运期间的除臭措施、废水收集处理系统、以及各类固

体废物的收集、贮存场所及厂内处理情况等，检查污染防治设施的完备性以及运行的正常性；

e) 现场察看自行监测情况，包括监测点位、手工监测仪器、自动监测采样措施、自动监测设备

以及运行维护情况，检查自行监测的规范性。

6.2.2 检查组现场察看时，可将实际情况与附录 B.1 中行业经验值比较；差异较大时，应调查原因。

6.2.3 自动监测设备的现场察看要点宜遵守《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技术指南》的规定。

6.3 核查

6.3.1 检查组可通过核查文件的方式来获取以下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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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查垃圾焚烧炉运行情况的相关文件，包括入炉垃圾特性检测报告、烟气停留时间核算报告、

焚烧炉渣热灼减率检测报告、焚烧炉工况标记的证明文件和操作记录、设备检修记录等；

b) 核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的相关文件，包括设备检修记录、环保耗材采购凭证、焚烧飞灰

厂内处理台账、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含电子联单）、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和转移的台账等；

c) 核查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相关文件，包括烟气排放监测报告、恶臭污染物监测报告、焚烧飞灰

厂内处理产物监测报告、废水监测报告等；

d) 核查自行监测情况的相关文件，包括手工监测的结果报告、信息记录、信息报告以及自动监

测设备的技术指标验收测试报告、运行维护记录。

6.3.2 检查组可通过核查数据和监控视频的方式来进一步获取以下检查信息：

a) 核查垃圾焚烧炉运行情况的相关数据和监控视频，包括入炉垃圾计量数据、投料口监控视频、

进料斗挡板的开闭情况、给料器的行程、垃圾焚烧炉的配风量、炉膛温度、余热锅炉蒸发量、

辅助燃料的投入量等；

b) 核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的相关数据，包括各类环保耗材的实时用量、累计用量以及袋式

除尘器的压差等；

c) 核查自动监测情况的相关数据，包括自动监测数据及数据标记内容、自动监测设备日志等。

6.3.3 检查组可参考附录 B.2 给出的方法，基于获取的文件和提取的数据核算部分关键指标，检查环

境管理台账记录的真实性以及自行监测数据质量。

6.3.4 检查组可参考附录 B.3 给出的方法，基于提取的数据，核查焚烧炉工况标记的真实性。

6.4 抽检

6.4.1 检查组可通过技术指标抽检、即时采样监测等方式来获取以下检查信息：

a) 对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技术指标进行抽检；

b) 对垃圾焚烧炉炉温热电偶测量准确性进行抽检；

c) 对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现场即时采样监测。

6.4.2 对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技术指标的抽检应遵守 HJ 75 和《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控

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对废水自动监测设备技术指标的抽检应遵守 HJ 354 的规定。

6.4.3 对垃圾焚烧炉炉温热电偶测量准确性的抽检可参照附录 C 的方法开展。

6.4.4 现场即时采样监测的监测点位、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

控制等内容应遵守 GB 18485、GB/T 16157、HJ/T 397、HJ 836 等相关环境监测规范的规定。

7 检查和帮扶的结果报告与分类处理

7.1 检查组应结合检查前的线索整理以及通过各类检查措施获取的检查信息，对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

进行报告（报告样例见附录 D 中表 D.1）。

7.2 对于检查中查实的环境违法情形，检查组应按照《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等有关规定收集和固

定环境行政处罚证据，参照《环境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指南》等有关规定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7.3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检查组可参照《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等

有关规定收集和保存证据，并应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检查对象，督促检查对象整改并提交整改完成

报告。

7.4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情形，检查组应给出帮扶整改建议。

7.5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特色亮点做法，检查组可予以记录，在征得检查对象同意后用作监督执法宣贯

培训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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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相关的检查任务

A.1 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违法情形

表A.1中列出了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违法情形、依据，并给出了除调查询问笔录、现场

检查（勘察）笔录以外关键证据的提取建议。

表 A.1 涉嫌环境违法的情形

序

号

检查要

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关键证据建议

1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1- 环 境影 响

评价责任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

法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或者审

查后未予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九条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

予批准的书证；擅自

开工建设的物证、视

听资料

2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1- 环 境影 响

评价责任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被责令停

止建设，拒不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项

责令停止建设的书

证；拒不执行的物证、

视听资料

3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1- 环 境影 响

评价责任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生产工

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

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未按规定重新报

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及审批文件；措施发

生重大变动的物证、

视听资料

4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2-“三同时”

责任

未保证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一条；《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第二十三条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

审批文件等书证；未

保证“三同时”的物

证、视听资料

5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3- 环 境保 护

责任制度

未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

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相关的书证、证人证

言

6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3- 环 境保 护

责任制度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七条第三款

相关的书证、证人证

言

7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3- 环 境保 护

责任制度

未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时，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

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七条第三款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视听资料、证人

证言

8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4- 排 污许 可

证及排污管理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或者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

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五条；《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

审批文件、排污许可

证等书证；排放污染

物的视听资料、证人

证言、环境监测报告

9

1- 制 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4- 排 污许 可

证及排污管理

未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

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

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款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

审批文件、排污许可

证等书证；未按要求

运行维护的物证、视

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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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涉嫌环境违法的情形（续）

序

号

检查要

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关键证据建议

10

1-制度

建设和

责任履

行情况

1-4-排污许可证

及排污管理

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

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

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或者未按照排污

许可证规定记录（例如，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 年）。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

十一条、第三十七条

证明未建立台账记

录制度的书证；证明

台账记录与实际运

行情况不符的书证、

自动监测数据

11

2-垃圾

焚烧炉

运行情

况

2-1-入炉垃圾特

性和负荷

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

将危险废物作为燃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证明废物性质的环

境监测报告；证明将

危险废物作为燃料

的物证、视听资料、

自动监测数据

12

2- 垃 圾

焚 烧 炉

运 行 情

况

2-2-炉膛内焚烧

温度和烟气停

留时间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常工况下焚烧炉炉膛

内热电偶测量温度的五分钟均值低于

850℃，一个自然日内累计超过 5 次的，认定

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第七项；《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

理规定》第十一条；《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

数据标记规则》3.4

炉温不达标相关的

自动监测数据（如

DCS 中存储的各温

度测点的自动监测

数据）、反映炉温热

电偶布设的书证（设

计文件）、视听资料

13

2- 垃 圾

焚 烧 炉

运 行 情

况

2-4-工况标记和

运行时长

排放污染物期间未按照标记规则，对焚烧炉

开展虚假工况标记，认定为“通过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

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

定》第十三条

与附录 B 中表 B.2
标记内容相关的书

证（如工作票、操作

票）、视听资料（如

监控视频）、自动监

测数据（如 DCS 数

据）

14

3-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运 行

情况

3-各类污染防治

设施

通过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

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

第六十三条第三项；《排污

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第二项

证明设施不正常运

行的物证、视听资

料、自动监测数据

15

3-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运 行

情况

3-2-恶臭污染物

治理

未安装净化装置或者未采取其他措施，防止

排放恶臭气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八十条

证明未采取措施的

设计施工文件等书

证；物证、视听资料、

环境监测报告

16

3-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运 行

情况

3-3-废水收集和

处理

未采取有效措施或者未收集和处理产生的全

部废水，防止污染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证明未采取措施的

设计文件、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等书证；物

证及视听资料；相关

的环境监测报告

17

3-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运 行

情况

3-3-废水收集和

处理

渗滤液膜处理浓液的水量和处理方式不符合

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而未组织后评

价、采取改进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

理办法（试行）》第十一条

证明浓液水量、去向

的书证（如报表）、

视听资料、自动监测

数据

18

3-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运 行

情况

3-4-固体废物收

集、贮存和厂内

处理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

划；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

台账并如实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

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

款第十三项

相关书证及用于相

互佐证的自动监测

数据；视听资料

19

3-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运 行

情况

3-4-固体废物收

集、贮存和厂内

处理

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

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

条第三款

相关书证、物证、视

听资料、证人证言、

环境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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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涉嫌环境违法的情形（续）

序

号

检查要

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关键证据建议

20

3-污染

防治设

施运行

情况

3-4-固体废物收

集、贮存和厂内

处理

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

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

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第六项、第十项

相关的书证、物证、

视听资料、证人证

言、环境监测报告

21

3-污染

防治设

施运行

情况

3-4-固体废物收

集、贮存和厂内

处理

贮存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第

一百零二条第十项

相关的书证、物证、

视听资料、证人证

言、环境监测报告

22
4-污染

物排放

情况

4-各类污染物排

放
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排污许可证、污染物

排放的自动监测数

据、环境监测报告

23
4-污染

物排放

情况

4-1-烟气污染物

排放

一个自然日内，焚烧炉非停运期间排放烟气中颗

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

等污染物的自动监测日均值数据，有一项或者一

项以上超过《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相应污

染物 24 小时均值限值或者日均值限值，并且该

焚烧炉一个自然年内标记“启炉”“停炉”“故

障”“事故”的累计时长已大于 60 小时，或者

一个自然年内标记“烘炉”“停炉降温”的累计

时长已大于 700 小时，可以认定其污染物排放超

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

条第二项；《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

据应用管理规定》第六

条、第十条

排污许可证、污染物

排放的自动监测数

据、与附录 B 中表

B.2 标记内容相关的

自动监测数据、环境

监测报告

24
4-污染

物排放

情况

4-3-废水排放

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未按照规定进

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理

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及审批文件等书证、

排污许可证、视听资

料、证人证言、环境

监测报告、自动监测

数据

25
4- 污 染

物 排 放

情况

4-4-固体废物转

移

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擅自倾倒、

堆放危险废物；将危险废物（含不符合豁免管理

条件的焚烧飞灰）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

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

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

项、第三项至第五项

相关的书证（如台

账、联单）、物证（如

标志）、视听资料、

证人证言、环境监测

报告、自动监测数据

26
4- 污 染

物 排 放

情况

4-4-固体废物转

移

焚烧飞灰经厂内处理后，厂内处理产物的重金属

浸出毒性和二噁英含量指标不能满足《生活垃圾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或《水泥窑协

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拟

送往水泥窑协同处置）的限值要求，亦即不满足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的条件，而仍直接送往卫生填

埋场或水泥窑处置，并符合“非法排放、处置危

险废物三吨以上的”、“非法排放、处置含铅、

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

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或者“排

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

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

倍以上的”中的任一种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6〕29 号）第一

条第二项至四项

厂内处理产物的采

样物证及视听资料；

证明厂内处理产物

指标不满足相关标

准的环境监测报告；

证明厂内处理产物

转移去向的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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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涉嫌环境违法的情形（续）

序

号

检查要

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关键证据建议

27
5- 自 行

监 测 情

况

5-1-自行监测方

案制定和执行

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

不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认定为“未按

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

开展自行监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一

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五

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 固体废物焚烧》（HJ
1205—2021）

自行监测方案等书

证、环境监测报告

28
5-自行

监测情

况

5-1-自行监测方

案制定和执行

烟气采样位置和采样点的设置不符合

GB/T 16157 和 HJ/T 397 的有关要求，不

符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设置

监测点位和采样监测平台”，符合“未按

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有毒有害

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十六条、第一百条

第二项；《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GB/T 16157—
1996），4.2；《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
2007），5

证明烟气采样位置和

采样点的物证、书证、

视听资料

29
5-自行

监测情

况

5-1-自行监测方

案制定和执行

烟气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不满足 HJ 75
的相关要求，或者废水排放自动监测的安

装不满足 HJ 353 的相关要求，符合“生

活垃圾处理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

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

情况并公开污染排放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六

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固

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J 75—2017）；《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ODCr、NH3-N 等）安装技

术规范》（HJ 353—2019）

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联

网相关的说明书、验

收报告等书证，设备

安装联网后产生的自

动监测数据，设备指

标抽检相关的自动监

测数据和环境监测报

告

30
5-自行

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

据质量与保证

措施

人为操纵、干预或者破坏排污单位生产工

况、污染源净化设施，使生产或污染状况

不符合实际情况，符合环境保护部关于印

发《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

理办法》的通知（环发〔2015〕175 号）

中的相关情形，属于“通过篡改或者伪造

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

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三条第三项；《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

证明生产或污染状况

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书

证（如生产报表、操

作票、工作票）、自

动监测数据

31
5-自行

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

据质量与保证

措施

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百条第三项

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联

网相关的说明书、验

收报告等书证，设备

运维记录，设备安装

联网后产生的自动监

测数据，设备指标抽

检相关的自动监测数

据和环境监测报告

32
5- 自 行

监 测 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

据质量与保证

措施

未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对自动监测

设备开展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工作，保证

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

录，并确保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

完整、有效。（例如：在一个季度内，每

台焚烧炉非停运期间标记为“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系统（CEMS）维护”的时段累计

超过 30 小时。）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

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第三

条、第十二条

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联

网相关的说明书、验

收报告等书证，设备

运维记录，设备安装

联网后产生的自动监

测数据，设备指标抽

检相关的自动监测数

据和环境监测报告

33
5- 自 行

监 测 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

据质量与保证

措施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大气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百条第一项

证明侵占、损毁、移

动、改变的物证，发

生前述情况后设备产

生的自动监测数据以

及设备指标抽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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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涉嫌环境违法的情形（续）

序

号

检查要

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关键证据建议

34
5- 自 行

监 测 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

据质量与保证

措施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

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涉

嫌构成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16〕29 号）

第一条第七项、第十条第二款

封锁现场后对照原环

境保护部《关于印发<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

法>的通知》（环发

〔2015〕175 号）收集

证据

35
5-自行

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

据质量与保证

措施

排放污染物期间未按照标记规则，对自动

监测设备虚假开展自动监测异常标记，认

定为“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

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

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第十

三条第一项

相关的自动监测数据

及标记内容，设备运

维记录相关的书证、

视听资料，设备指标

抽检情况

A.2 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不符合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表A.2中列出了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不符合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部分情形并未违反标

准、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要求，但可能影响污染物排放达标能力或监测数据质量，表A.2中进行了说明。

表 A.2 不符合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1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

和负荷
入炉垃圾特性不符合 GB 18485 的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第 1、6 章

2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

和负荷

流化床型焚烧厂未设置垃圾预处理系统。

（注：未经预处理的垃圾进入流化床焚烧炉

焚烧，易发生炉内爆燃、排渣口堵塞，导致

焚烧炉运行不稳定和烟气 CO 排放超标。）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

技术标准》（CJJ 128—2017），4.3.2

3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

和负荷

入炉垃圾量没有准确的计量装置，从而难以

准确判断入炉垃圾量能否满足标准或设计

文件的要求。（注：入炉垃圾负荷的过大波

动，可能影响焚烧炉的运行稳定性。）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GB/T 18750—2008），6.2.12；《生

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T
137—2019），表 3.3.2

4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

和负荷

无正当理由而入炉垃圾量超出设计（额定）

焚烧处理量的 70%～110%的允许波动范围。

（注：入炉垃圾负荷的过大波动，可能影响

焚烧炉的运行稳定性。）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GB/T 18750—2008），6.2.12；《生

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T
137—2019），表 3.3.2 中 2-3-2 项

5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2-炉膛内焚烧温

度和烟气停留时间

炉膛内烟气停留时间（具体指炉膛内焚烧温

度监测点断面间的烟气停留时间）小于 2 s。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表 1

6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3-焚烧炉渣热灼

减率
焚烧炉渣热灼减率大于 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表 1

7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4-工况标记和运

行时长

无正当理由而不满足“焚烧线年可利用小时

数不应小于 8000”的要求。（注：若年利用

小时数偏小的主要原因是焚烧炉的运行稳

定性较差，则需注意运行稳定性较差是否影

响污染物达标排放。）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 90—2009），6.1.2；《生活垃

圾焚烧厂检修规程》（CJJ
231—2015），4.1.4-1

8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无正当理由而不满足炉排炉正常运行期间

“炉膛负压应保持-100 Pa～-50 Pa”的要求。

（注：炉膛负压不足时，可能导致烟气外溢、

燃烧不完全等问题；炉膛负压过大时，可能

导致炉膛漏风增大、燃烧不稳定等问题。）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

技术标准》（CJJ 128—2017），5.1.6-1

9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非停运或非检修期间，烟气净化系统备用设

备不处于备用状态。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

技术标准》（CJJ 128—201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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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不符合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续）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10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等基本的

烟气净化装置迟于垃圾入炉而启用，或早于垃

圾燃尽而停用。（注：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18485—2014 中 10.2 规定“任何情况下生活垃

圾焚烧厂均应遵守本标准的污染物排放控制

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

技术标准》（CJJ 128—2017），7.1.3
至 7.1.6；GB 18485—2014,10.2

11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无正当理由，烟气净化所需的环保耗材投加没

有准确的计量装置。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

技术标准》（CJJ 128—2017），7.1.3
至 7.1.6

12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2-恶臭污染物治理

卸料大厅、垃圾池和渗滤液收集设施没有采取

封闭负压措施，或无法保证其在运行期和停炉

期均处于负压状态。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5.2

13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2-恶臭污染物治理

焚烧炉停运期间，垃圾池、渗滤液收集设施等

处的恶臭气体未经焚烧炉高温处理，也未经收

集并经除臭处理满足 GB 14554 要求后排放。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5.2

14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固体废物收集、

贮存和厂内处理
焚烧飞灰厂内处理的计量装置计量不准确。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

技术标准》（CJJ 128—2017），

14.1.4-2

15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固体废物收集、

贮存和厂内处理

焚烧飞灰处理没有设置检修飞灰、不合格飞灰

处理产物的处理系统或者返料再处理装置。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

规范（试行）》（HJ 1134—2020），

6.1b)

16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固体废物收集、

贮存和厂内处理
热灼减率大于 5%的炉渣未妥善处理。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表 1

17
5-自行监测情

况

5-1-自行监测方案制

定和执行

飞灰处理产物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

处置的，飞灰处理产物中重金属浸出浓度监测

频次低于每日 1 次，飞灰处理产物中二噁英类

的监测频次低于每 6 个月 1 次。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

规范（试行）》（HJ 1134—2020），

7.4c)

18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质

量与保证措施

手工比对监测断面未设置在烟气排放自动监

测断面的下游，或影响自动监测断面采集样品

的代表性。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7.1.1.7b）

19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质

量与保证措施

自动监测设备的数据传输不满足 HJ 212 的相

关要求。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

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

20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质

量与保证措施

无正当理由而不满足“上报至生态环境部门的

实时数据（含炉温数据）需在自动监测设备存

储 1 年以上，分钟数据存储 1 年以上，小时数

据存储 3 年以上，日数据 10 年以上。软硬件

更新维护时需妥善备份自动监测数据，不得因

自动监测设备软件升级删除历史数据”等要

求。

《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

动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环

办执法〔2019〕64 号），附件 2 第

三章

21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质

量与保证措施

自动监测单元污染物浓度的满量程值（最大测

量值）设置不合理，不能保证自动监测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例如：1）污染物浓度较低

时，未合理设置较小的满量程值，导致监测单

元示值误差干扰监测结果；2）污染物浓度较

高时，未合理设置较大的满量程值，导致监测

结果低于实际排放浓度；3）污染物浓度波动

幅度很大时，未合理评估当前监测单元能否满

足“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求。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76—2017），3.3；
《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

动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环

办执法〔2019〕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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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不符合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续）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22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

质量与保证措施

未为烟气排放自动监测指标（污染物指标、

O2等）配备高、中、低三种浓度的有证标准

气体，从而不具备开展定期校准（检测零点

漂移、量程漂移、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

的条件。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11.2

23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

质量与保证措施

未按规定对烟气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开展定

期校准（包括日常的零点和量程校准以及每

3 个月至少 1 次的全系统校准）。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11.2

24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

质量与保证措施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的校准和计算方法不正

确。短时间内（小于 6 h）内多次校准仪器

至零点或标准气体浓度值，导致代入漂移计

算公式中的零点读数或标准气体读数不真

实，从而导致计算结果不可信。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9.3.3.3

25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

质量与保证措施

未按规定频次对烟气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开

展定期巡检和维护。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11.3

26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

质量与保证措施

未按规定对烟气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开展定

期校验。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11.4

27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

质量与保证措施

烟气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定期校准、校验期间

的技术指标（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准确度）

不能满足规定要求时，未采取有效的解决措

施。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11.6

A.3 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风险隐患情形

表A.3中列出了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风险隐患情形，这些情形尚不违反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性要求，但可能影响污染物排放达标能力或监测数据质量，表A.3中给出了帮扶建

议。

表 A.3 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情形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帮扶建议

1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和

负荷

垃圾池有效容量不能满足《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工程技术规范》（CJJ 90—2009）中全厂

停运 5～7 天的要求，可能因有效容量不够、

垃圾堆酵时间不够而影响焚烧工况稳定。

（1）提高运营精细化水平，采取垃

圾入炉前预处理措施，减少入炉垃圾

热值波动；（2）停运检修期间向属

地主管部门申请调整进厂垃圾量，避

免因垃圾池拥塞而影响焚烧工况稳

定。

2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和

负荷

流化床焚烧炉的入炉垃圾物理尺寸与设计

值不一致，可能因入炉垃圾物理尺寸过大而

影响焚烧工况稳定。

改进垃圾预处理系统，提高入炉垃圾

的均质性，减少垃圾给料的热负荷波

动。例如，使用 12 刀头以上的滚剪

式破碎机开展至少 1 次破碎，以确保

破碎后粒径不超过螺旋给料机的螺

距；定期维护保养破碎机。

3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和

负荷

入炉垃圾实际热值偏离行业经验值范围（参

见表 B.1 第 6 项），可能因垃圾热值过高或

过低而影响焚烧工况稳定。

（1）结合入炉垃圾实际热值变化范

围，合理调节机械负荷，以增强热负

荷的平衡性；（2）改造余热锅炉受

热面，以保障炉膛内焚烧温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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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情形（续）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4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性

和负荷

根据检查对象提供的资料数据计算出的余热

锅炉热效率、蒸汽发电效率偏离行业经验值范

围（参见表 B.1 第 11 项、第 12 项），可能是

因为检查对象提供的资料数据不准确。

（1）核实资料数据是否准确；（2）
及时开展技术评估和改造，以提升余

热锅炉热效率、蒸汽发电效率。

5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2-炉膛内焚烧温

度和烟气停留时

间

炉膛内焚烧温度过高，超出了热电偶的有效温

度范围（如 K 型热电偶的有效温度范围上限为

1200℃），炉温测量值可能不准确。

根据炉膛内焚烧温度的实际变化范

围以及《热电偶 第 1 部分：电动势

规范和允差》（GB/T 16839.1—2018）
的规定，选用合适的热电偶分度号。

6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4-工况标记和运

行时长

工况标记中，“故障”“事故”标记次数多、

持续时间短，可能是焚烧工况不稳定所导致，

也可能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未如实标记。

（1）加强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

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的学习，如实开

展焚烧炉工况标记；（2）及时开展

技术评估和改造，切实解决垃圾给料

不均匀、炉膛出口不畅通、炉内燃烧

不稳定等引发的频繁故障温度。

7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DCS 焚烧炉及余热锅炉控制界面中的部分工

况参数不能如实记录和显示，影响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精细化运营。

检查校准相关工况参数监测仪表和

DCS 组态，使工况参数如实记录和显

示，以提高运营精细化水平。

8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DCS 工程师站不能存储至少 3 个月的数据，

DCS 历史站不能存储至少 6 个月的数据，影响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证清白。

对照《火电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技术

条件》（DL/T 1083—2019）中 5.5.2
和 5.7.5 的要求，增大历史数据存储

容量。

9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流化床正常运行期间焚烧炉膛出口压力不在

-100 Pa～-200 Pa 范围内，返料器处床温不在

900℃～950℃范围内，可能影响焚烧工况稳

定。

对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

全技术标准》（CJJ 128—2017）中

6.1.7 的要求，合理调节工况，提升运

营精细化水平。

10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配风量偏离行业经验值范围（参见表 B.1 第 8
项），可能因配风不良而造成燃烧不完全、CO
浓度偏高。

（1）检查校准风量监测仪表和 DCS
组态；（2）维修、更换风机，将配

风量、一二次风配比、二次风压等调

节至合适水平。

11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余热锅炉烟气含氧量偏离经验值范围（参见表

B.1 第 9 项），可能影响燃烧完全。

（1）检查校准烟气含氧量监测仪表

和 DCS 组态；（2）检查设备和烟道

是否漏风；（3）调整配风量，使烟

气含氧量达到合适水平。

12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省煤器出口烟气温度高于 240℃，可能影响后

续烟气净化效率。

（1）检查校准烟气温度监测仪表和

DCS 组态；（2）评估烟气温度对脱

酸装置、袋式除尘装置的影响。

13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省煤器前后压力差、温度差与刚检修后正常运

行的状态差异明显，可能反映出省煤器内积灰

较重，不利于烟气二噁英的长效稳定达标。

（1）检查校准烟气温度、压力的监

测仪表和 DCS 组态；（2）检查余热

锅炉是否存在积灰加重、换热效率降

低等问题，及时采取在线清灰、停运

清灰、锅炉检修等措施。

14
2-垃圾焚烧炉

运行情况
2-5-设施运行参数

余热锅炉自动清灰频率少于行业经验值（参见

表 B.1 第 10 项），可能加重余热锅炉积灰，

不利于烟气二噁英长效稳定达标。

及时采取在线清灰、停运清灰、锅炉

检修等措施。

15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DCS 烟气净化控制界面中不能如实记录和显

示某类环保耗材的实时用量、累计用量，可能

因为未安装环保耗材计量装置或计量装置运

行不正常，难以精细化控制环保耗材投加量。

（1）检查校准环保耗材用量监测的

仪表和 DCS 组态；（2）采取线上监

控和线下巡检相结合的措施，保障环

保耗材的精准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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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情形（续）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16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DCS 记录的某类环保耗材用量与设计用量、

物流台账偏差较大，可能是因为监测传感器

故障，也可能是因为烟气净化工艺有调整。

（1）检查校准环保耗材用量监测的

仪表和 DCS 组态；（2）规范环保耗

材投入操作，提升运营精细化水平。

17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袋式除尘器的压力损失（设备阻力）异常时

未及时排查或检修，可能影响烟气中颗粒

物、二噁英类、重金属的净化效率。

对照《袋式除尘器 滤袋运行维护技

术规范》（JB/T 14089—2020 ）的要

求做好袋式除尘器的运行维护。

18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焚烧炉停运检修期间未对袋式除尘器滤袋

全面检查和及时更换，可能影响烟气二噁英

长效稳定达标。

对照《袋式除尘器 滤袋运行维护技

术规范》（JB/T 14089—2020 ）的要

求做好袋式除尘器的运行维护。

19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分析数据发现，烟气污染物（CO 除外）排

放浓度接近或超出设定阈值与烟气净化系

统不正常运行显著相关，说明烟气净化系统

及控制水平有待提升或优化。

及时采取技术改造措施，提升烟气净

化系统的可用率和稳定性。

20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余热锅炉烟气含氧量与排放烟气含氧量的

差值偏离经验值范围（参见表 B.1 第 9 项），

可能因为烟道存在破损、泄漏等问题。

（1）检查校准烟气含氧量监测仪表

和 DCS 组态；（2）检查设备、烟道

是否漏风。

21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2-恶臭污染物治理

垃圾池未安装负压监控装置，或显示的负压

不足（参见表 B.1 第 14 项）。

（1）检查校准垃圾池负压的监测仪

表；（2）改进卸料大厅、垃圾池的

密闭性，保障足够的换气风量。

22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2-恶臭污染物治理其他的恶臭污染物产生场所密闭性不良。

改进相关场所的密闭性，保障足够的

换气风量，将恶臭污染物及时抽走并

妥善处理。

23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废水收集和处理

渗滤液产率偏离行业经验值范围（参见表

B.1 第 15 项）。

检查进厂垃圾成分、垃圾池底部的排

水通畅性、渗滤液流量监测仪表等。

24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废水收集和处理

未定期对生化处理、膜处理等污水处理单元

的处理效率进行监测，没有及时掌握水污染

物防治的实际效能。

对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

全技术标准》（CJJ 128—2017）中

15.1、《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中 5.2.2 等标准要求，

定期开展监测评估。

25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废水收集和处理

渗滤液处理效果与行业经验值范围（参见表

B.1 第 16 项）不符。

检查评估渗滤液处理工艺是否合适、

设施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26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废水收集和处理

未及时采用适宜的清洗方法对膜进行清洗

和消毒。（注：可能导致出水水质达不到设

计要求。）

对照设计要求，及时对膜进行处理和

消毒。

27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废水收集和处理

渗滤液等废水膜处理产生的浓液未准确计

量。

补充渗滤液浓液的计量措施，完善环

境管理台账记录。

28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4-固体废物收集、

贮存和厂内处理

焚烧飞灰厂内处理的混炼机等有关装置密

封不良。（注：可能导致扬尘、废气无组织

排放等问题。）

改进相关装置的密封性。

29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4-固体废物收集、

贮存和厂内处理

焚烧飞灰产率偏离经验值范围（参见表 B.1
第 17 项）。

（1）检查校准焚烧飞灰的称重计量

装置；（2）检查焚烧飞灰的收集、

暂存、厂内处理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

规定。

30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4-固体废物收集、

贮存和厂内处理

焚烧炉渣产率偏离经验值范围（参见表 B.1
第 18 项）。

（1）检查校准焚烧炉渣的称重计量

装置；（2）检查焚烧炉渣的收集、

暂存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31
4-污染物排放

情况
4-1-烟气污染物排放

烟气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偏离行业经验值范

围（参见表 B.1 第 19 项），可能存在监测数

据失真或不准确问题。

（1）检查校准烟气自动监测设备；

（2）通过理论计算、烟气净化前后

监测对比等方式增强对污染防治工

艺水平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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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情形（续）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问题情形 依据

32
4-污染物排放

情况
4-2-恶臭污染物排放检查人员在厂界闻到明显臭味。 改进全厂的恶臭污染物治理水平。

33
3-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
3-3-废水收集和处理

未定期对生化处理、膜处理等污水处理单元

的处理效率进行监测，没有及时掌握水污染

物防治的实际效能。

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

全技术标准》（CJJ 128—2017）中

15.1、《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中 5.2.2 的要求，定期

监测污水处理单元的处理效率。

34
5-自行监测情

况

5-1-自行监测方案制

定和执行

经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竣工环保验收

报告中显示排污单位可能对周边环境质量

存在影响，但排污单位未开展周边环境质量

影响监测。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中 5.1.2 的

要求，及时开展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

测。

35
5-自行监测情

况

5-1-自行监测方案制

定和执行

自动监测站房内无视频监控、门窗无防盗措

施，不利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履行主体责

任。

完善相关措施。

36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质

量与保证措施

无正当理由，烟气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校准维

护纸质台账的记录内容与设备电子日志记

录、自动监测数据标记内容之间不一致。

（注：运营单位无法证明曾如实开展相关操

作。）

加强对自动监测设备运维人员的管

理，增强内部制度的约束力。

37
5-自行监测情

况

5-2-自行监测数据质

量与保证措施

排放烟气自动监测数据与手工比对监测数

据之间偏差明显。

细化对手工比对监测操作的指导和

约束，使手工比对监测能够切实发挥

校准校验的功效。



16

附 录 B

（资料性）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行业经验值和核查方法

B.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行业经验值

表B.1给出了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检查要素有关的行业经验值。

表 B.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检查要素相关的行业经验值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指标 经验值范围 说明或依据

1

2-垃圾焚烧炉运

行情况

2-1-入炉垃圾特

性和负荷

进厂垃圾的含水

率
50%±15% 主要取决于厨余垃圾比例和外部降水的混

入量。

2 进厂垃圾的收到

基碳元素含量
18%±5% 调研得到的经验值。

3 进厂垃圾的湿基

低位热值
5800 kJ/kg±4000

kJ/kg
垃圾的碳元素含量和含水率是决定垃圾热

值的2个主要因素。

4 入炉垃圾的含水

率
40%±20% 在垃圾池堆酵过程中，垃圾含水率每降低

10%，湿基低位热值一般提高约2000 kJ/kg。

5 入炉垃圾的收到

基碳元素含量
20%±5%

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垃圾或工业废

物占比较高的垃圾，收到基碳元素含量较

高。

6 入炉垃圾的湿基

低位热值
7800 kJ/kg±4000

kJ/kg
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垃圾或工业废

物占比较高的垃圾，湿基低位热值较高。

7
2-2-炉膛内焚烧

温度和烟气停留

时间

炉膛内焚烧温度 一般≤1200℃
焚烧飞灰变形温度约1150℃、软化温度约

1200℃、流动温度约1220℃，为避免锅炉受

热面结焦，炉温一般控制在1200℃以下。

8

2-5-设施运行参

数

单位垃圾燃烧所

需的配风量（按

11%含氧量折算）

见说明

约等于入炉废物收到基碳元素含量（%）

×214 m3/t×焚烧处理量（t/h）。一般来说配

风量包括一次风量和二次风量，二次风量的

占比不超过一次风量。

9 余热锅炉烟气含

氧量
4%～10%

若烟气净化系统未配置SCR脱硝、湿法脱

酸，则一般比排放烟气含氧量小2%～3%；

否则，由于烟道阻力增大，一般比排放烟气

含氧量小4%～5%。

10 余热锅炉清灰频

率
一般2次/天 调研得到的经验值。

11 余热锅炉热效率 78%～85%
指余热锅炉工质（蒸汽）吸收的热量与烟气

在余热锅炉中释放热量的比值，与余热锅炉

的设计制造及运行管理水平有关。

12 汽轮发电机组效

率
25 %～40 %

指发电量与传送给发电机组蒸汽热能的比

值，与发电机组的装备水平与运行管理水平

有关。中温中压机组的蒸汽发电效率可能低

于30%，中温次高压、中温超高压等高参数

机组的蒸汽发电效率可能高达40%。

13 3-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情况
3-1-烟气净化

袋式除尘器滤袋

压差
见说明

《垃圾焚烧袋式除尘工程技术规范》（HJ
2012—2012）中6.1.4条推荐的压力损失范围

为1300 Pa～2000 Pa，有关文献给出的推荐

压力损失范围为1000 Pa～2500 Pa，部分企

业指出新袋式除尘器或全部滤袋更换后的

压力损失范围为600 Pa～300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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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检查要素相关的行业经验值（续）

序号 检查要素 检查项目 指标 经验值范围 说明及依据

14

3-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情况

3-2-恶臭污染物

治理
垃圾池负压 见说明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2013）
中6.2.2规定：“不同等级的洁净室之间的压

差不宜小于5 Pa，洁净区与非洁净区之间的

压差不应小于5 Pa，洁净区与室外的压差不

应小于10 Pa。”在不影响卸料门开启的前提

下，垃圾池的负压不应小于10 Pa。

15

3-3-废水收集和

处理

渗滤液产率 10%～35% 《垃圾发电厂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DL/T
1939—2018），表1

16 渗滤液处理单元

的处理效率
见说明

渗滤液的典型水质可参考《垃圾发电厂渗沥

液处理技术规范》（DL/T 1939—2018）中

表B.1，渗滤液各处理单元的进水水质要求、

工艺参数要求、水回收率要求可参考《生活

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CJJ 150的最新

版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渗沥液

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2月）及最终发布稿等文件的要求。

17 3-4-固体废物收

集、贮存和厂内

处理

焚烧飞灰产率
炉排炉2%～4%；

流化床8%～13%
主要受到烟气中含灰量、脱酸耗材用量、飞

灰湿度等因素的影响。

18 焚烧炉渣产率 见说明
焚烧炉渣产率（%）≈入炉垃圾灰分含量（%）

-焚烧飞灰产率（%）

19

4-污染物排放情

况

4-1-烟气污染物

排放

排放烟气污染物

浓度
见说明

污染物浓度按标干状态下折算到11%含氧

量来计：颗粒物浓度通过袋式除尘可降至10
mg/m3以下；NOX生成浓度约（300～400）
mg/m3，SNCR脱硝效率一般为40%～65%，

《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

化还原法》（HJ 562—2010）要求SCR脱硝

在催化剂最大装入量情况下的设计脱硝效

率不得低于80%；SO2和HCl通过半干法脱酸

可分别降至50 mg/m3和20 mg/m3以下；CO
流化床通过技改可控制在（10～30）mg/m3

之间，炉排炉可降至10 mg/m3以下。

20 排放烟气参数 见说明

烟气流速一般 ≥5 m/s ，烟气温度一般

≥130℃，烟气含水率一般≥15%（炉排炉）

或5%（流化床），折算的标干烟气流量应

与折算的配风量相近。

B.2 部分指标的简易核查方法

B.2.1 实际焚烧处理量与额定焚烧处理量的比值，可用式（B.1）核算：

c24
×100%

n e

W
T W







················································· (B.1)

式中：

η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实际焚烧处理量与额定焚烧处理量的比值（%）；

Wc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统计时段内入炉的焚烧处理量（t）；

Tn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统计时段内的运行天数（d）；

We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额定焚烧处理量（t/d）。

B.2.2 垃圾焚烧炉所需配风量与给料量的对应关系，可用式（B.2）近似核算：

2

21 11
24 21 (O )
c

air air
w

Q q



  


············································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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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air ——垃圾焚烧炉所需标准状态下的配风量（Nm3/h）；

wc ——垃圾焚烧炉给料的垃圾量（t/d）；若给料包含煤炭，则换算为等热值的垃圾；

qair ——单位垃圾燃烧所需标准状态下的配风量（Nm3/h），取值参见表 B.1；
φ(O2) ——垃圾焚烧炉的余热锅炉烟气含氧量（%）。

B.2.3 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蒸发量与给料量的对应关系，可用式（B.3）近似核算：

24 100
c boiler

vapor
vapor

w LHVQ
q


   ············································· (B.3)

式中：

Qvapor ——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蒸发量（t/h）；

wc ——垃圾焚烧炉的入炉垃圾量（t/d）；若给料包含煤炭，则换算为等热值的垃圾，且为

便于核算，近似考虑全部入炉燃料均完全燃烧；

LHV ——入炉垃圾的湿基低位热值（kJ/kg），取值参见表 B.1；
qvapor ——单位工质（蒸汽）的热焓（kJ/kg）；近似考虑入炉燃料完全燃烧后产生的热能以

一定的效率转变为锅炉给水中的热焓以及锅炉给水转变为蒸汽的热焓增加量，为便于核算，中温中

压锅炉可近似取 3200，中温次高压锅炉可近似取 3300，中温次高压锅炉可近似取 3500；
ηboiler ——垃圾焚烧炉的余热锅炉热效率（%），取值参见表 B.1。

B.2.4 垃圾焚烧炉发电量与余热锅炉蒸发量的对应关系，可用式（B.4）近似核算：

gen 3trans
power vapor (3.6 10 )

100 100vaporQ Q q


      ·································· (B.4)

式中：

Qpower ——垃圾焚烧炉相应的发电功率（MW）；

Qvapor ——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的蒸发量（t/h）；

qvapor ——单位工质（蒸汽）的热焓（kJ/kg）；为便于核算，中温中压锅炉可近似取 3200，中

温次高压锅炉可近似取 3300，中温次高压锅炉可近似取 3500；
ηtrans ——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蒸汽传送给发电机组用于发电的比例（%）；

ηgen ——汽轮发电机组效率（%）；为便于核算，中温中压蒸汽发电机组可近似取 25～33，
中温次高压蒸汽发电机组可近似取 33～36，中温次高压蒸汽发电机组可近似取 36～40。

B.2.5 垃圾焚烧炉炉膛内烟气的停留时间，在炉膛断面形状规则的情况下，可用式（B.5）近似核算：

( ) S 
 t b

s
H H

T
Q

·················································· (B.5)

式中：

Ts ——烟气停留时间（s）；

Ht ——上部断面焚烧温度监测点标高（m）；

Hb ——下部断面焚烧温度监测点标高（m）；

S ——垃圾焚烧炉膛横截面积（m2）；

Q ——烟气实际流量（m3/s），应根据垃圾焚烧炉的入炉垃圾量、入炉垃圾的湿基低位热值

等因素而据实确定。

B.2.6 各类环保耗材的实际用量与设计用量的比值，可用式（B.6）核算：

×100%im
i

c ip

C
W c

 


················································· (B.6)

式中：

δi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 i种环保耗材的实际用量与设计用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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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 i种环保耗材在统计时段内的实际用量（kg）；

Wc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统计时段内的入炉垃圾量（t）；

cip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 i种环保耗材的设计用量（kg/t）。

B.2.7 渗滤液的产率，可用式（B.7）核算：

0

100%l
l

R
W

   ····················································(B.7)

式中：

λl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滤液的产率；

Ri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滤液在统计时段内的产生量（t）；

W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统计时段内的进厂垃圾量（t）。

B.2.8 焚烧飞灰、焚烧炉渣等焚烧残渣的产率，可用式（B.8）核算：

c

×100%i
i

R
W

  ···················································· (B.8)

式中：

λi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 i种焚烧残渣的产率；

Ri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 i种焚烧残渣在统计时段内的产生量（t）；

Wc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统计时段内的入炉垃圾量（t）。

B.3 焚烧工况标记内容的核查方法

调取自动监测数据中的焚烧炉工况标记内容，按照表B.2的方法，检查标记内容与纸质台账（操作

票、工作票、值长日志等）、电子记录（DCS历史数据、自动监测数据、监控录像）的一致性，从而核

实焚烧炉工况标记的真实性。

表 B.2 焚烧炉工况标记内容的核查方法

标记内容 检查要点和核查方法

烘炉

1. 炉膛内未投入垃圾。

核查方法：

（1）调取垃圾投料相关的历史数据，检查投入受料槽的垃圾体积是否超出了受料槽及给料装置的充满

容积；若是，则可能有垃圾进入炉膛内；

（2）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进料挡板、推料器等组成的给料装置是否实质性地将垃圾从受料槽中转

移至炉膛内；若是，则有垃圾进入炉膛内；

（3）调取烟气自动监测历史数据，检查常规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是否与垃圾的燃料特性相符（如，垃圾

中的Cl元素会增加烟气HCl的实测浓度）；若是，则可能有垃圾进入炉膛内；

（4）上一次因故障等原因导致焚烧炉停运后，本次投运前是否已经清空炉内垃圾；若否，则不符合“炉

膛内未投入垃圾”。

2. 使用辅助燃烧措施将炉膛升至规定温度以上。

核查方法：

（1）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辅助燃烧器的阀门开关量、输油量、输油压力等参数的变化是否与炉温

上升趋势相符；若否，则说明炉温升高的热量来源存疑；

（2）若使用燃煤、燃气作为辅助燃料，则检查辅助燃料的投入量变化是否与炉温上升趋势相符。

3. 标记起点的炉温低于规定温度。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中的炉温曲线进行分析。

4. 标记终点的炉温高于规定温度。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中的炉温曲线进行分析。

5. 标记时长合理合规。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中的炉温曲线，与设计文件中的炉膛升温曲线进行比对。

6. 烘炉过程中是否及时开启烟气净化系统。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标记期间烟气净化系统相关的阀门开关量、环保耗材输送流量等参

数是否变化；若否，则可能没有及时开启烟气净化系统。

7. 标记过程与操作票、值长日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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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焚烧炉工况标记内容的核查方法（续）

标记内容 检查要点和核查方法

启炉

1. 标记起点开始向炉膛内投入垃圾。

核查方法：同“烘炉”标记核查方法第1条。

2. 标记期间逐步增加垃圾投入量，标记终点已达到工况稳定的效果。

核查方法：

（1）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进料挡板、推料器等组成的给料装置的运行曲线是否已经平稳；若否，

则说明尚未达到工况稳定的效果；

（2）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辅助燃烧器的辅助燃料投入量是否降低到较低水平或已经归零；若否，

则说明当前炉温仍需借助辅助燃烧，尚未达到工况稳定的效果；

（3）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余热锅炉蒸发量是否达到额定蒸发量的65%以上；若否，则说明尚未达

到工况稳定的效果；

（4）调取烟气自动监测历史数据，检查常规污染物浓度特征是否接近或达到正常运行时的趋势；若否，

则说明尚未达到工况稳定的效果。

3. 标记时长合理合规。

核查方法：

（1）检查标记时长是否与DCS历史数据变化趋势一致；

（2）炉排炉的“启炉”标记时长范围一般为40 min～4 h，流化床的“启炉”标记时长范围一般为20 min～
4 h。

4. 保持烟气净化系统运行。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标记期间烟气净化系统相关的阀门开关量、环保耗材输送流量等参

数是否与正常运行的特征一致；若否，则说明烟气净化系统没有正常运行。

5. 标记过程与操作票、值长日志一致。

停炉

1. 标记开始后不再向炉膛内投入垃圾。

核查方法：同“烘炉”标记核查方法第1条。

2. 标记终点炉膛内垃圾已燃尽，且通过及时启用辅助燃烧措施，炉膛温度保持在850 ℃以上。

核查方法：

（1）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辅助燃烧器的辅助燃料投入量是否逐步增加并达到或接近烘炉期间的最

大投入量；若否，则说明炉内垃圾可能没有燃尽；

（2）调取烟气自动监测历史数据，检查常规污染物的实测浓度变化是否符合垃圾逐步燃尽的规律（如，

垃圾逐步燃尽时，烟气HCl的实测浓度应逐步减少）；若不符合，则说明炉内垃圾可能尚未燃尽。

3. 标记时长合理合规。

核查方法：

（1）检查标记时长是否与DCS历史数据变化趋势一致；

（2）炉排炉的“停炉”标记时长范围一般为30 min～4 h，流化床的“停炉”标记时长范围一般为10 min～
4 h。

4. 保持烟气净化系统运行。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标记期间烟气净化系统相关的阀门开关量、环保耗材输送流量等参

数是否与正常运行的特征一致；若否，则说明烟气净化系统没有正常运行。

5. 因前序“故障”或本操作中故障导致炉膛内垃圾不能在4 h内完全燃尽的，应在自动监控系统中按要

求说明。

6. 标记过程与操作票、值长日志一致。

停炉降温

1. 标记期间不得向炉膛内投入垃圾。

核查方法：同“烘炉”标记核查方法第1条。

2. 标记期间应按炉膛降温曲线降温，逐步减少辅助燃料投入量。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是否按炉膛降温曲线降温、以及辅助燃料投入量是否逐步减少；若

否，则说明没有进入停炉降温状态。

3. 余热锅炉应在炉膛温度降低的同时降温减压。

核查方法：调取DCS历史数据，检查余热锅炉蒸发量变化趋势是否一致。

4. 炉膛内所有燃料燃尽后可适时关闭烟气净化系统，关闭烟气净化系统前应关闭炉膛供风系统及流化

床返料系统。

5. 前序操作结束时炉膛内垃圾没有燃尽的，应在自动监控系统中按要求进行说明。

6. 标记过程与操作票、值长日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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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焚烧炉工况标记内容的核查方法（续）

标记内容 检查要点和核查方法

停运

1. 在含氧量监测单元附近开展动火作业的，烟气含氧量可比所在地空气中氧含量低2%（应在自动监控

系统中按要求说明），否则，不应比所在地空气中氧含量低2%；

2. 焚烧炉已按《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CJJ 128—2017）的有关要求完成了停炉

程序。

3. 停运期间，无特殊原因时，烟气自动监测设备处于运行状态。

4. 标记过程与操作票、值长日志一致。

故障

1. 适用于设备失去或降低其规定功能的事件或现象。

2. 每次时长不应超过4小时，并应在自动监控系统中按要求说明。

3. 故障后的设备修复记录与工作票一致。

事故

1. 适用于因非正常损坏造成停产或效能降低，直接经济损失超过规定限额的行为或事件。

2. 每次时长不应超过4小时，并应在自动监控系统中按要求说明。

3. 事故后的设备修复记录与工作票一致。

炉温异常

1. 仅适用于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形。

2. 遵守了以下要求：

（1）应提前采取控制烟气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措施，如加强垃圾预处理，启动辅助燃烧器、加大活性炭

喷入量等。

（2）应在自动监控系统中备注炉膛温度异常的原因并保存运维记录和台账资料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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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炉温热电偶测量偏差查验的原理、方法与结果判定

C.1 概述

本附录中炉温热电偶测量偏差查验的原理、方法，仅适用于从热电偶接线盒到DCS示值这一信号传

输和模数转化过程的准确性查验，不涉及热电偶自身准确性的查验。对热电偶自身准确性的查验，应遵

循热电偶校准的相关标准。

检查组参照本附录开展炉温热电偶测量准确性抽检的结果仅可用于排查是否存在相关风险隐患。当

检查组发现抽检结果的偏差较大时，可委托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专业机构再次开展抽检。

C.2 炉温热电偶测量偏差查验的原理

C.2.1 基本原理

当热电偶的测量端（热端，温度T）与参比端（冷端，温度T0）之间存在温度差（T−T0）时，测量

闭合回路产生电势差E（T−T0）。对照《热电偶 第1部分：电动势规范和允差》（GB/T 16839.1—2018）
中附录A“电动势分度表”，找到与电势差E（T−T0）对应的温度值，就可以得到测量端与参比端的温度

差（T−T0）。具体步骤为：

a) 测量冷端温度 T0，查“电动势分度表”，得到与其对应的电势差 E（T0−0）；

b) 测量热电偶热端 T与参比端 T0 之间的电势差 E（T−T0）；

c) 求得热电偶热端与 0℃之间的电势差为 E（T−0）=E（T−T0）+E（T0−0），查“电动势分度表”，

得到与 E（T−0）对应的温度，即为热电偶的现场测量值 T。

C.2.2 查验原理

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焚烧炉旁热电偶安装处（温度T0）和电子设备室内（温度Tn）分别测量相

关电势差时，闭合回路内的电势差应满足式（C.1）给出的关系：

               0 0 0n n n n 00  0 = = 0  0E T E T T E T E T T E T E T T E T T E T           ···· (C.1)

式中：

T ——炉膛内热电偶的热端温度（℃）；

Tn ——炉膛外热电偶安装处的环境温度（℃）；

T0 ——电子设备室内热电偶输入模块所在处的环境温度（℃）；

0 ——零摄氏度；

E ——两个不同点位之间不同温度所对应的电势差（mV）。

C.3 炉温热电偶测量偏差查验的方法与结果判定

C.3.1 工具

数字多用表、信号校准仪。

数字多用表、信号校准仪的精度宜满足《手持式数字多用表》（GB/T 32194）的要求、满量程显示

位数
14
2
位以上。

C.3.2 可选方法一

检查组可在焚烧炉旁热电偶安装处实地查验，需2组人员（记为甲和乙），通过对讲机实时联系，

具体步骤为：

a) 甲在中控室观察 DCS 界面，乙到热电偶安装处并记录所在处的环境温度 Tn；

b) 乙将热电偶与补偿导线断开，甲检查 DCS 界面中相应热电偶是否显示故障；若未及时显示故

障，则说明所查验热电偶的信号并未传输给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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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乙将补偿导线两极短接，甲检查 DCS 界面中相应热电偶的温度示值是否等于热电偶安装处的

环境温度 Tn；若偏差较大，则说明该热电偶未正确连接专用的补偿导线；

d) 乙将信号校准仪连接补偿导线，依次输入若干个不同的电压信号 E（T−Tn），通过式（C.1）
计算对应的理论温度值 T，甲记录 DCS 界面中相应热电偶的温度示值 T’，核算 T’与理论值 T
的偏差；

e) 乙将热电偶与补偿导线重新连接，并将数字多用表搭接在热电偶两极上，读出数字多用表电

压示值 E（T−Tn），通过式（C.1）计算对应的理论温度值 T，甲同步记录 DCS 界面中相应热

电偶的温度示值 T’，核算 T’与理论值 T的偏差。
注：对于K型热电偶，依次输入若干个不同的电压信号可分别为40 mV、30 mV、20 mV、10 mV；对于S型热电偶，

依次输入若干个不同的电压信号可分别为8 mV、6 mV、4 mV、2 mV。

C.3.3 可选方法二

检查组可在热电偶输入模块所在的电子设备室实地查验，需2组人员（记为甲和乙），通过对讲机

实时联系，具体步骤为：

a) 甲在中控室观察 DCS 界面，乙到热电偶输入模块所在的电子设备室并记录环境温度 T0（一般

为 18℃～28℃）；

b) 乙将热电偶输入模块与补偿导线断开，甲检查 DCS 界面中相应热电偶是否显示故障；若未及

时显示故障，则说明所查验热电偶的信号并未传输给 DCS；
c) 乙将热电偶输入模块两极短接，甲检查 DCS 界面中相应热电偶的温度示值是否等于电子设备

室的环境温度 T0；若偏差较大，则说明系统准确性不够；

d) 乙将信号校准仪连接热电偶输入模块，依次输入若干个不同的电压信号 E（T−Tn），通过式（C.1）
计算对应的理论温度值 T，甲记录 DCS 界面中相应热电偶的温度示值 T’，核算 T’与理论值 T
的偏差；

e) 乙将热电偶输入模块与补偿导线重新连接，并将数字多用表搭接在热电偶输入模块两极上，

读出数字多用表电压示值 E（T−Tn），通过式（C.1）计算对应的理论温度值 T，甲同步记录

DCS 界面中相应热电偶的温度示值 T’，核算 T’与理论值 T的偏差。
注1：对于K型热电偶，依次输入若干个不同的电压信号可分别为40 mV、30 mV、20 mV、10 mV；对于S型热电偶，

依次输入若干个不同的电压信号可分别为8 mV、6 mV、4 mV、2 mV。

注2：对于支持HART协议的控制系统，乙在电子设备室查验时，若使用信号校准仪直接输入信号后中控室显示值出

现异常，可在信号校准仪与导线之间串接一个阻值230～600 Ω的电阻（宜使用250 Ω的电阻），再输入信号。

C.3.4 查验记录

表C.1给出了炉温热电偶测量偏差查验记录的样表。

表 C.1 炉温热电偶测量偏差查验记录（样表）

序号 焚烧炉
热电偶

编号
查验点

环境温度

T0或Tn/℃
E(T0−0)或

E(Tn−0)/mV 信号源
E(T-T0)或

E(T-Tn)/mV
E(T-0)
/mV

理论温度

值T/℃
DCS示值
T’/℃

T’-T
/℃

1 1号炉 T10 热电偶

安装处
40 1.64 信号校准仪 30 31.64 761 763 +2

2 1号炉 T10 热电偶

安装处
40 1.64 热电偶 35.69 37.33 900 902 +2

3 1号炉 T10 电子设

备室
22 0.90 信号校准仪 30 30.90 743 746 +3

4 1号炉 T10 电子设

备室
22 0.90 热电偶 36.43 37.33 900 901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热电偶分度号：K型

查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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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 查验结果的判定

查验时理论温度值T与DCS界面中相应热电偶的温度示值T’之间的偏差不宜超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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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监督检查和帮扶的结果报告

表D.1给出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监督检查和帮扶的结果报告样例。表D.1中，问题类型为A，

表示存在环境违法的情形（参见附录A中表A.1）；问题类型为B，表示存在不符合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

情形（参见附录A中表A.2）；问题类型为C，表示虽然法律、标准、规范性文件中没有明确要求，但存

在环境违法风险隐患的情形（参见附录A中表A.3）。

针对存在环境违法风险隐患的情形，表D.1中应给出帮扶建议。

表 D.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监督检查和帮扶的结果报告（样例）

序号
问题

类型

检查对

象
检查要素 检查内容 发现的问题

依据或帮扶建议 关联证据

1 A 运营单

位

1- 制 度 建

设和责任

履行情况

1-3-环境保护

责任制度

未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

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

四十二条第二款

调查询问笔录

2 A 运营单

位

1- 制 度 建

设和责任

履行情况

1-4-排污许可

证及排污管理

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

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

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第十七条第

二款

调查询问笔录

3 A 1 号炉

2- 垃 圾 焚

烧炉运行

情况

2-4-工况标记

和运行时长

未按照标记规则虚假标记的，可被认定为

“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问题描述：1号炉2021年5月1日～2021年
10月30日，每次“烘炉”标记期间的最后2
小时，在炉温仅500℃～600℃时均开始投入

垃圾，违反了“在未投入垃圾的情况下，用

辅助燃烧器将炉膛温度升至850℃以上的时

段，可标记为‘烘炉’”的相关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自动监测

数据应用管理规

定》（生态环境部

令第 10 号）第十

三条

提取的 DCS 数

据、自动监测数

据、监控视频等

4 B 1 号炉

2- 垃 圾 焚

烧炉运行

情况

2-3-焚烧炉渣

热灼减率

焚烧炉渣热灼减率大于 5%。

（问题描述：1 号炉 2021 年 6 月 1 日检测的

焚烧炉渣热灼减率为 5.3%。）

GB
18485—2014，表1

自行监测报告

（ 编 号 ：

XXXX）

5 C 1 号炉
4- 污 染 物

排放情况

4-1-烟气污染

物排放

烟气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偏离行业经验中的

可达范围，可能存在监测数据失真或不准确

问题。

（问题描述：1号炉NOX去除仅配置SNCR脱
硝装置，但烟气NOX排放浓度长期保持在40
mg/m3左右，偏离行业经验中的可达范围。）

（1）检查校准烟

气自动监测设备；

（2）通过理论计

算、烟气净化前后

监测对比等方式

增强对污染防治

工艺水平的掌握。

提取的自动监

测数据、XXXX
年至XXXX年

的烟气排放自

行监测报告（编

号：XXXX～

XXXX）

…

检查对象：□□□□□□□□□□□

检查日期：□□□□年□□月□□日

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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